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交 上 易 字 第 13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蔡 文 偉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威 智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等 因 過 失 傷 害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0  06

        7 年 度 交 易 字 第 181 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29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 07

       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17210 號 ） ， 提  08

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蔡 文 偉 部 分 撤 銷 。  11

        蔡 文 偉 犯 過 失 傷 害 罪 ， 處 拘 役 參 拾 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 12

       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3

        其 他 上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5

        一 、 蔡 文 偉 於 民 國 106 年 11月 8 日 21時 54分 許 ，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  16

            0-000 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沿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街 往 民 生 路 3  17

            段 方 向 行 駛 ， 行 經 溪 頭 街 與 無 名 巷 之 交 岔 路 口 ， 欲 左 轉 彎 駛  18

            入 無 名 巷 時 ， 本 應 注 意 汽 車 行 駛 時 ， 駕 駛 人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19

            及 兩 車 並 行 之 間 隔 ， 並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， 且 左 轉 前  20

            應 緊 靠 左 側 路 緣 行 駛 ， 注 意 左 後 方 來 車 ， 避 免 影 響 後 方 車 輛  21

            行 進 動 線 ， 而 依 當 時 為 天 候 晴 、 夜 間 有 照 明 、 道 路 路 面 狀 況  22

            乾 燥 、 無 缺 陷 、 無 障 礙 物 ， 且 視 距 良 好 之 市 區 ○ ○ 道 路 ， 並  23

           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事 ， 竟 疏 未 注 意 左 後 方 車 輛 動 態 ， 未 緊 靠 路  24

            緣 行 駛 ， 即 逕 自 車 道 中 間 貿 然 左 轉 ， 影 響 其 左 後 方 車 輛 行 車  25

            動 向 ， 適 有 王 威 智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000 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 26

            沿 同 路 段 同 向 行 駛 至 該 處 時 ， 亦 疏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， 貿 然 前  27

            行 ， 見 狀 閃 避 不 及 ， 其 所 騎 乘 之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前 車 頭 仍 撞 擊  28

            蔡 文 偉 所 騎 乘 之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左 側 車 身 ， 蔡 文 偉 、 王 威 智 因  29

            而 均 人 、 車 倒 地 ， 致 王 威 智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、 右  30

           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； 蔡 文 偉 受 有 左 頸 項 、 左 胸 肋 、 左 髖 腿 膝 踝  31

            足 多 處 挫 傷 等 傷 害 。 嗣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隊 海 山 分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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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隊 員 警 據 報 到 場 處 理 ， 蔡 文 偉 於 有 偵 查 犯 罪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發  01

            覺 其 姓 名 與 犯 罪 情 節 之 前 ， 即 主 動 向 到 醫 院 處 理 事 故 之 警 員  02

            鄭 亮 偉 坦 承 其 為 肇 事 車 輛 之 駕 駛 人 及 上 開 肇 事 情 節 而 接 受 裁  03

            判 ， 始 查 悉 上 情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蔡 文 偉 、 王 威 智 訴 由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 05

            訴 。  06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7

        甲 、 被 告 王 威 智 部 分 ：  08

        壹 、 按 上 訴 期 間 為 10日 ， 自 送 達 判 決 後 起 算 ； 第 二 審 法 院 認 為 上  09

            訴 書 狀 未 敘 述 理 由 或 上 訴 有 第 362 條 前 段 之 情 形 者 ， 應 以 判  10

            決 駁 回 之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49 條 前 段 、 第 367 條 前 段 分 別 定  11

            有 明 文 。  12

        貳 、 經 查 ： 本 件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 威 智 （ 下 稱 被 告 王 威 智 ） 因 過 失  13

            傷 害 案 件 ， 經 原 審 於 108 年 1 月 29日 判 處 罪 刑 在 案 ， 原 判 決  14

            正 本 於 108 年 2 月 14日 送 達 至 被 告 王 威 智 之 住 處 即 新 北 市 ○  15

           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號 0 樓 ， 並 由 其 受 僱 人 收 受 而 合 法 送 達 等 情  16

            ， 有 原 判 決 、 原 審 法 院 送 達 證 書 及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（ 完 整 姓 名  17

            ） 查 詢 結 果 各 1 份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11 至 116 、 133  18

            、 137 頁 ） 。 嗣 被 告 王 威 智 不 服 原 判 決 ，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， 然  19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正 本 既 已 於 108 年 2 月 14日 合 法 送 達 ， 則 本 件 上 訴 期  20

            間 應 自 原 判 決 送 達 翌 日 即 108 年 2 月 15日 起 算 10日 ， 至 同 年  21

            2 月 24日 （ 非 假 日 ） 屆 滿 。 惟 被 告 王 威 智 遲 至 同 年 2 月 26日  22

            始 提 起 上 訴 ， 有 其 刑 事 聲 明 上 訴 狀 暨 原 審 法 院 收 狀 日 期 章 戳  23

            在 卷 可 查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7、 49頁 ） ， 揆 諸 上 開 規 定 ， 被 告 王  24

            威 智 之 上 訴 已 逾 法 定 期 間 ， 顯 屬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且 無 從  25

            補 正 ， 其 上 訴 應 予 駁 回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6

        乙 、 被 告 蔡 文 偉 部 分 ：  27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方 面 ：  28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9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 30

            。 次 按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及 覆 議 事 項 ， 由 交 通 部 指 定 之 所 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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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機 關 辦 理 。 但 其 事 故 發 生 所 在 地 於 直 轄 市 行 政 轄 區 內 者 ， 由  01

            直 轄 市 政 府 或 其 指 定 之 所 屬 機 關 辦 理 ， 或 亦 得 委 託 交 通 部 指  02

            定 之 所 屬 機 關 。 前 項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及 覆 議 作 業 辦 法 ， 由  03

           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、 法 務 部 定 之 ， 公 路 法 第 67條 定 有 明 文 。  04

            又 交 通 部 依 上 開 公 路 法 第 67條 第 2 項 之 授 權 ， 會 同 內 政 部 、  05

            法 務 部 共 同 制 訂 之 「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及 覆 議 作 業 辦 法 」 第  06

            2 條 規 定 「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各 區 監 理 所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會  07

           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會 辦 理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業 務 ；  08

           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會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車 輛  09

           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會 辦 理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業 務 ， 依 本 辦 法  10

            辦 理 」 ， 而 鑑 定 會 受 理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案 件 以 經 警 察 機 關 處 理  11

            ， 並 經 行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或 其 繼 承 人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、 車 輛 所 有  12

            人 申 請 ， 或 經 現 場 處 理 機 關 移 送 、 司 法 機 關 囑 託 為 限 ； 當 事  13

            人 或 其 繼 承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、 車 輛 所 有 人 對 於 鑑 定 會 所 作  14

            鑑 定 意 見 有 異 議 時 ， 得 向 該 轄 區 覆 議 會 申 請 覆 議 ， 對 於 鑑 定  15

            覆 議 不 得 再 申 請 覆 議 。 覆 議 案 件 其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者 ， 應 向  16

            該 管 司 法 機 關 聲 請 轉 送 覆 議 會 覆 議 。 鐵 公 路 混 合 性 行 車 肇 事  17

            案 件 鑑 定 事 項 ， 由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覆 議 會 受 理 ， 同 辦 法 第 3  18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11條 亦 有 明 文 ， 足 見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各 區 車 輛 行 車 事  19

            故 鑑 定 會 及 覆 議 會 係 交 通 部 、 內 政 部 、 法 務 部 為 因 應 交 通 違  20

            規 、 司 法 警 察 調 查 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之 實 務 需 求  21

            ， 於 事 前 概 括 選 任 之 鑑 定 機 關 ， 俾 便 行 車 事 故 當 事 人 或 其 繼  22

            承 人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、 車 輛 所 有 人 申 請 ， 或 經 現 場 處 理 機 關 移  23

            送 、 司 法 機 關 囑 託 鑑 定 ， 此 為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之  24

            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者 外 」 之 情 形 。 是 新 北 市 政 府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 25

            鑑 定 委 員 會 鑑 定 意 見 書 （ 下 稱 鑑 定 意 見 書 ） 及 新 北 市 車 輛 行  26

           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委 員 會 鑑 定 覆 議 意 見 書 （ 下 稱 覆 議 意 見 書 ）  27

           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，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並 按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程 所 須 製 作 之 紀 錄  29

            文 書 、 證 明 文 書 ， 除 顯 有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外 ，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 30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4 第 2 款 已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醫 師 法 第 12條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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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 項 規 定 ： 醫 師 執 行 業 務 時 ， 應 製 作 病 歷 ， 並 簽 名 或 蓋 章 及  01

            加 註 執 行 年 、 月 、 日 。 第 2 項 規 定 ： 前 項 病 歷 ， 除 應 於 首 頁  02

            載 明 病 人 姓 名 、 出 生 年 、 月 、 日 、 性 別 及 住 址 等 基 本 資 料 外  03

            ， 其 內 容 至 少 應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： 一 、 就 診 日 期 。 二 、 主 訴 。  04

            三 、 檢 查 項 目 及 結 果 。 四 、 診 斷 或 病 名 。 五 、 治 療 、 處 置 或  05

            用 藥 等 情 形 。 六 、 其 他 應 記 載 事 項 。 因 此 ， 醫 師 執 行 醫 療 業  06

            務 時 ， 不 論 患 者 是 因 病 尋 求 診 療 ， 或 因 特 殊 目 的 而 就 醫 ， 醫  07

            師 於 診 療 過 程 中 ， 應 依 醫 師 法 之 規 定 ， 製 作 病 歷 ， 此 一 病 歷  08

            之 製 作 ， 均 屬 醫 師 於 醫 療 業 務 過 程 中 所 須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書 ，  09

            而 且 每 一 醫 療 行 為 均 屬 可 分 ， 因 其 接 續 之 看 診 行 為 而 構 成 醫  10

            療 業 務 行 為 ， 其 中 縱 有 因 訴 訟 目 的 ， 例 如 被 毆 傷 而 尋 求 醫 師  11

            之 治 療 ， 對 醫 師 而 言 ， 仍 屬 其 醫 療 業 務 行 為 之 一 部 分 ， 仍 應  12

            依 法 製 作 病 歷 ， 則 該 病 歷 仍 屬 業 務 上 所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書 ， 與  13

            通 常 之 醫 療 行 為 所 製 作 之 病 歷 無 殊 ， 自 屬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14

            條 之 4 第 2 款 所 稱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所 須 製 作 之 紀 錄 文  15

            書 ， 而 診 斷 證 明 書 係 依 病 歷 所 轉 錄 之 證 明 文 書 ， 自 仍 屬 本 條  16

            項 之 證 明 文 書 （ 最 高 法 院 100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57 號 判 決 意 旨  17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件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徐 元 智 先 生 醫 藥 基 金 會 亞 東 紀  18

            念 醫 院 （ 下 稱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） 106 年 11月 9 日 診 字 第 000000  19

            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（ 乙 種 ） 、 107 年 6 月 5 日 診 字 第 000000  20

            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（ 乙 種 ） ， 均 係 醫 師 依 其 診 斷 治 療 病 患 之  21

            病 歷 所 轉 錄 之 證 明 文 書 ， 參 照 前 述 說 明 ， 自 屬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22

            159 條 之 4 第 2 款 所 稱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於 業 務 上 或 通 常 業 務 過  23

            程 所 須 製 作 之 證 明 文 書 ， 復 無 具 體 事 證 顯 示 該 等 診 斷 證 明 書  24

            存 有 詐 偽 或 虛 飾 之 情 事 ， 核 無 該 法 條 所 定 顯 有 不 可 信 之 特 別  25

            情 況 ， 自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27

           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之 規 定 ， 然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 28

           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 29

           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 30

           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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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 01

           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， 本 判 決 下 列 認 定  02

            事 實 所 引 用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所 為 之 供 述 證 據 資 料 （  03

            包 含 人 證 與 文 書 等 證 據 ） ，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背 法 定  04

            程 序 所 取 得 ； 而 檢 察 官 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 文 偉 （ 下 稱 被 告 乙  05

            ○ ○ ） 對 本 院 提 示 之 卷 證 ， 均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使 用 ， 且 迄 至 言  06

    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未 再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案 證 據 資 料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 07

            ， 核 無 違 法 取 證 或 其 他 瑕 疵 ， 證 明 力 亦 無 明 顯 過 低 之 情 形 ，  08

            認 為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為 適 當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規 定  09

            ， 自 均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 10

        四 、 至 於 非 供 述 證 據 部 分 ， 檢 察 官 及 被 告 蔡 文 偉 均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 11

            使 用 或 不 爭 執 其 證 據 能 力 ， 復 均 查 無 違 反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或 其  12

            他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且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期 日 提 示 予 檢 察 官  13

            及 被 告 蔡 文 偉 而 為 合 法 調 查 ， 應 認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4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15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 16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蔡 文 偉 固 坦 承 於 前 揭 時 間 ， 騎 乘 機 車 沿 新 北 市 ○ ○  17

            區 ○ ○ 街 往 民 生 路 3 段 方 向 行 駛 ， 行 經 溪 頭 街 與 無 名 巷 之 交  18

            岔 路 口 ， 欲 左 轉 進 入 無 名 巷 時 ， 與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所 騎 乘 機 車  19

            發 生 碰 撞 ，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此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、  20

           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之 行 為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過 失 傷 害 犯 行 ，  21

            辯 稱 ： 前 車 無 法 隨 時 注 意 、 即 時 反 應 ， 並 採 取 迴 避 與 後 車 發  22

            生 事 故 的 行 為 ， 伊 於 轉 彎 前 有 打 方 向 燈 且 減 速 ， 並 非 沒 有 打  23

            方 向 燈 突 然 左 轉 ， 已 盡 到 駕 駛 人 的 義 務 ， 沒 有 過 失 云 云 。 經  24

            查 ：  2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蔡 文 偉 於 106 年 11月 8 日 21時 54分 許 ，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  26

            0-000 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沿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街 往 民 生 路 3  27

            段 方 向 行 駛 ， 行 經 溪 頭 街 與 無 名 巷 之 交 岔 路 口 ， 欲 左 轉 進 入  28

            無 名 巷 之 際 ， 適 同 向 後 方 由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騎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  29

            000 號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亦 行 經 至 該 路 口 ， 因 疏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 30

            ， 閃 避 不 及 而 撞 擊 被 告 蔡 文 偉 之 機 車 左 側 車 身 ， 2 車 因 而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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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車 倒 地 ， 致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、 右 小  01

            腿 擦 傷 之 傷 害 ， 被 告 受 有 左 頸 項 、 左 胸 肋 、 左 髖 腿 膝 踝 足 多  02

            處 挫 傷 之 傷 害 。 被 告 蔡 文 偉 肇 事 後 ， 在 犯 罪 未 被 有 偵 查 權 之  03

            機 關 或 公 務 員 發 覺 前 ， 主 動 向 前 來 處 理 之 員 警 自 首 其 為 肇 事  04

            人 而 願 接 受 裁 判 等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蔡 文 偉 於 本 院 所 不 爭 執 （  05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85、 86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警 詢 及  06

            偵 查 時 指 訴 情 節 相 符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18、 27頁 正 反 面 ）  07

            ， 並 有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（ 即 現 場 圖 ）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 08

           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、 現 場 及 車 損 照 片 、 亞 東 紀 念  09

            醫 院 106 年 11月 9 日 診 字 第 000000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（ 乙 種  10

            ） 、 新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106年 11月 8日 第 00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 11

           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肇 事 人 自 首 情 形 記 錄 表 、 原 審 勘 驗 筆 錄 及 其  12

            附 件 行 車 紀 錄 器 錄 影 擷 圖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16頁  13

            反 面 至 17頁 反 面 、 20至 23、 24頁 正 反 面 、 第 3219號 他 卷 第 6  14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 15

          � 按 汽 車 行 駛 時 ， 駕 駛 人 應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之 間 隔 ，  16

            並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，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94條 第 3  17

            項 定 有 明 文 ， 此 為 一 般 汽 車 駕 駛 人 所 應 注 意 並 遵 守 之 事 項 。  18

            查 被 告 蔡 文 偉 考 領 有 適 當 之 駕 駛 執 照 ， 對 於 前 述 交 通 安 全 規  19

            則 自 應 知 之 甚 詳 ， 則 其 騎 乘 機 車 時 自 應 注 意 上 揭 規 定 並 確 實  20

            遵 守 ， 其 於 案 發 時 ， 騎 乘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行 經 案 發 地 點 ， 本  21

            應 注 意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之 間 隔 ， 並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 22

            安 全 措 施 ， 且 左 轉 前 應 緊 靠 左 側 路 緣 行 駛 ， 注 意 左 後 方 來 車  23

            ， 避 免 影 響 後 方 車 輛 行 進 動 線 ， 而 依 當 時 為 天 候 晴 、 夜 間 有  24

            照 明 、 道 路 路 面 狀 況 乾 燥 、 無 缺 陷 、 無 障 礙 物 ， 且 視 距 良 好  25

            之 市 區 ○ ○ 道 路 ， 並 無 不 能 注 意 之 情 事 ， 竟 疏 未 注 意 及 此 ，  26

            貿 然 左 轉 ， 因 而 肇 事 ， 其 就 本 案 事 故 之 發 生 自 有 過 失 ， 至 為  27

            明 灼 。  2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蔡 文 偉 雖 以 前 揭 情 詞 置 辯 。 惟 查 ：  29

            � 轉 彎 車 輛 會 影 響 行 車 車 流 之 順 暢 ， 是 直 行 車 行 至 交 岔 路 口  30

              欲 行 左 轉 時 ， 自 應 緊 靠 路 緣 轉 彎 ， 及 注 意 與 直 行 車 輛 間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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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距 離 ， 以 降 低 轉 彎 車 與 直 行 車 於 轉 彎 側 擦 撞 之 行 車 風 險 ，  01

              尤 以 行 駛 至 機 車 駕 駛 人 無 庸 以 兩 段 式 左 轉 之 交 岔 路 口 ， 於  02

              左 轉 車 減 速 左 轉 同 時 ， 同 一 車 道 後 方 尚 有 直 行 車 仍 欲 持 續  03

              直 行 之 可 能 ， 故 轉 彎 車 之 駕 駛 人 更 應 注 意 其 減 速 、 停 等 左  04

              轉 之 車 行 位 置 與 占 用 之 車 道 是 否 足 致 自 己 或 其 他 駕 駛 人 陷  05

              入 直 行 車 與 轉 彎 車 兩 車 相 撞 之 風 險 ， 否 則 自 有 應 注 意 行 車  06

              安 全 而 未 注 意 之 過 失 。 本 件 被 告 蔡 文 偉 騎 乘 機 車 行 經 上 開  07

              路 段 ， 欲 左 轉 彎 行 駛 時 ， 其 車 輛 於 轉 彎 過 程 即 會 阻 擋 同 向  08

              車 道 後 方 來 車 之 行 進 動 線 ， 本 應 注 意 並 確 認 後 方 並 無 直 行  09

              來 往 車 輛 後 ， 謹 慎 左 轉 以 維 持 行 車 安 全 及 避 免 發 生 危 險 ，  10

              然 被 告 蔡 文 偉 先 於 警 詢 時 供 稱 ： 當 時 伊 行 駛 於 溪 頭 街 往 民  11

              生 路 3 段 的 方 向 ， 到 無 名 巷 時 ， 伊 要 左 轉 無 名 巷 往 長 江 路  12

              2 段 的 方 向 ， 伊 當 時 看 左 後 照 鏡 ， 沒 有 發 現 王 威 智 的 車 ，  13

              伊 在 左 轉 的 過 程 中 ， 被 王 威 智 的 車 從 後 碰 撞 ， 伊 的 左 側 車  14

              身 與 對 方 車 發 生 碰 撞 等 語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19頁 ） ； 復  15

             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伊 承 認 伊 自 己 在 行 車 上 有 過 失 ， 但 過 失 傷  16

              害 不 大 ， 伊 認 為 伊 的 過 失 是 伊 後 視 鏡 的 視 野 狹 小 ， 所 以 沒  17

              有 注 意 到 王 威 智 的 車 子 來 了 等 語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27頁  18

              反 面 ） ， 則 被 告 蔡 文 偉 於 左 轉 前 ， 並 未 注 意 同 向 後 方 有 無  19

              來 往 車 輛 會 因 其 左 轉 彎 而 遭 阻 擋 行 進 動 線 ， 即 貿 然 左 轉 ，  20

              適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， 直 行 而 欲 穿 越 該 交 岔 路  21

              口 ， 因 此 反 應 不 及 而 與 被 告 蔡 文 偉 之 機 車 擦 撞 ， 則 被 告 蔡  22

              文 偉 確 有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間 隔 之 過 失 至 明 。 又  23

              本 件 事 故 經 送 新 北 市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委 員 會 覆 議 ，  24

              亦 同 認 定 被 告 蔡 文 偉 騎 乘 機 車 ， 於 左 轉 彎 疏 於 注 意 左 後 方  25

              來 車 ， 為 肇 事 主 要 ，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騎 乘 機 車 ， 未 注 意 車 前  26

              狀 況 ， 為 肇 事 次 因 ， 有 覆 議 意 見 書 存 卷 可 參 （ 見 第 3120號  27

              他 卷 第 4至 6頁 ） ， 是 被 告 就 本 案 車 禍 之 發 生 確 有 未 注 意 車  28

             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間 隔 之 過 失 至 為 明 確 。 被 告 蔡 文 偉 前 開  29

              所 辯 ， 顯 屬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30

            � 至 於 本 件 前 經 新 北 市 政 府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鑑 定 肇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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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事 原 因 後 ， 雖 認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駕 駛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超 車 時  01

              疏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且 自 述 超 速 行 駛 ， 為 肇 事 原 因 。 被 告 蔡  02

              文 偉 駕 駛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， 無 肇 事 因 素 ， 固 有 鑑 定 意 見 書 1  03

              份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第 3219號 他 卷 第 8頁 正 反 面 ） ， 然 該 鑑 定  04

              意 見 書 內 就 被 告 蔡 文 偉 於 警 詢 時 自 承 其 於 左 轉 彎 時 ， 並 未  05

              注 意 及 後 方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所 騎 乘 之 機 車 乙 情 ， 並 未 有 任 何  06

              說 明 分 析 ， 其 鑑 定 意 見 是 否 可 採 ， 顯 非 無 疑 。 況 且 ， 各 地  07

              區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之 鑑 定 意 見 或 覆 議 意 見 ， 本 僅  08

              供 當 事 人 及 偵 辦 案 件 之 司 法 機 關 參 考 ， 本 件 事 實 及 責 任 歸  09

              屬 究 竟 為 何 ， 自 應 由 法 院 綜 合 調 查 全 部 證 據 後 予 以 判 斷 。  10

              是 上 開 鑑 定 意 見 書 尚 難 作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蔡 文 偉 之 認 定 ， 附  11

              此 敘 明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又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本 件 車 禍 而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、  13

           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則 被 告 蔡 文 偉 過 失 駕 車 肇 事  14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與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所 受 傷 害 間 ， 自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。  15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雖 認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本 件 車 禍 係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 16

            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骨 折 、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云 云 。 查 ， 觀 之 告  17

            訴 人 王 威 智 所 提 出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107 年 6 月 5 日 診 字 第 0000  18

            00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（ 乙 種 ） （ 見 偵 查 卷 第 3 頁 ） 上 固 記 載  19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經 診 斷 有 右 足 第 4 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骨 折 、 右 小  20

            腿 擦 傷 等 語 ， 然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案 發 後 就 醫 時 僅 診 斷 有 右 臀  21

            、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、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一 節 ， 為 被 告 蔡 文 偉  22

            及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本 院 所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85、 86、 173  23

            、 174 頁 ） ， 並 有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106 年 11月 9 日 診 字 第 0000  24

            000000號 診 斷 證 明 書 （ 乙 種 ） 在 卷 足 憑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 25

            9 頁 ） ， 且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106 年 11月 9 日 至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 26

            急 診 求 診 時 ， 急 診 醫 學 部 陳 宏 維 醫 師 並 未 診 斷 出 骨 折 ， 僅 開  27

            立 「 右 足 第 4 趾 挫 傷 」 之 診 斷 書 ，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半 年 後 至  28

            該 院 骨 科 部 李 景 胤 醫 師 門 診 求 診 X 光 顯 示 中 指 骨 的 近 端 關 節  29

            不 平 整 ， 顯 示 之 前 有 骨 折 才 造 成 關 節 面 不 平 整 ， 但 告 訴 人 王  30

            威 智 位 在 這 半 年 內 回 診 ， 所 以 無 法 推 論 是 否 相 關 等 情 ， 則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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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108 年 6 月 26日 亞 病 歷 字 第 0000000000號 函 及  01

            所 檢 附 病 歷 附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23 至 163 頁 ） ； 再 酌 以  02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本 件 車 禍 後 ， 仍 有 參 加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跑 步 活  03

            動 、 迷 你 馬 拉 松 等 運 動 等 情 ， 亦 有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臉 書 貼 文 列  04

            印 資 料 及 報 導 等 件 附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7至 45頁 ） ， 衡 以  05

            人 之 足 部 承 受 人 體 重 量 ， 稍 有 不 慎 ， 極 易 造 成 骨 折 等 傷 害 ，  06

            則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於 107 年 5 月 18日 至 同 年 6 月 5 日 經 亞 東 紀  07

            念 醫 院 骨 科 部 醫 師 診 斷 有 「 中 指 骨 的 近 端 關 節 不 平 整 」 ， 甚  08

            或 「 右 足 第 4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骨 折 」 ， 是 否 確 係 因 本 件 車 禍  09

            所 造 成 ， 即 非 無 疑 。 從 而 ， 檢 察 官 認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本 件 車  10

            禍 受 有 右 足 第 4 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骨 折 之 傷 害 乙 節 ， 除 告 訴 人  11

            王 威 智 之 單 一 指 述 外 ， 並 無 其 他 積 極 證 據 以 佐 其 說 ， 自 難 遽  12

            為 被 告 蔡 文 偉 不 利 之 認 定 。 本 件 起 訴 書 及 原 審 判 決 雖 誤 載 告  13

           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本 件 車 禍 受 有 右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 14

            骨 折 、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云 云 ， 尚 有 未 洽 ， 惟 並 不 影 響 起 訴  15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之 同 一 性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6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被 告 蔡 文 偉 犯 行 堪 予 認 定 ，  17

            應 予 依 法 論 科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：  19

          � 查 本 件 被 告 蔡 文 偉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284 條 於 108 年 5 月 29日  20

            修 正 公 布 ， 於 同 年 月 31日 施 行 。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 條 原 規 定  21

            ： 「 （ 第 1 項 ）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6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22

            役 或 5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23

            役 或 5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（ 第 2 項 ）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， 因 業 務 上  24

            之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 千 元 以 下  25

           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2 千 元 以 下  26

            罰 金 」 。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284 條 則 規 定 ： 「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 27

           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 28

           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3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業 已 刪 除  29

            原 刑 法 第 284 條 第 2 項 對 於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所 犯 過 失 傷 害 、 過  30

            失 傷 害 致 重 傷 等 行 為 應 論 處 業 務 過 失 傷 害 罪 、 業 務 過 失 傷 害  31

９



            致 重 傷 罪 。 亦 即 刑 法 第 284 條 修 正 後 ， 對 行 為 人 所 犯 過 失 傷  01

            害 行 為 ， 不 論 行 為 人 是 否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， 均 論 以 過 失 傷 害 罪  02

            、 過 失 傷 害 致 重 傷 罪 ， 惟 提 高 法 定 刑 為 「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03

            、 拘 役 或 1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、 「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04

            3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。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後 ，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284 條  05

            之 法 定 刑 度 已 較 修 正 前 提 高 ， 並 無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蔡 文 偉 之 情  06

            形 ， 依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應 適 用 被 告 蔡 文 偉 行  07

            為 時 即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。  08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蔡 文 偉 所 為 ， 係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之  09

            過 失 傷 害 罪 。  10

          � 又 被 告 蔡 文 偉 於 肇 事 後 ， 於 有 偵 查 犯 罪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發 覺 前  11

            ， 即 主 動 向 到 醫 院 處 理 事 故 之 警 員 鄭 亮 偉 坦 承 其 為 肇 事 車 輛  12

            之 駕 駛 人 及 上 開 肇 事 情 節 ， 並 接 受 裁 判 等 情 ， 有 道 路 交 通 事  13

            故 肇 事 人 自 首 情 形 紀 錄 表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第 3120號 他 卷 第 24頁  14

            ）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62條 前 段 規 定 ， 減 輕 其 刑 。  15

        三 、 撤 銷 改 判 之 理 由 ：  16

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以 被 告 蔡 文 偉 犯 過 失 傷 害 罪 事 證 明 確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，  17

            固 非 無 見 ， 惟 查 ： 告 訴 人 王 威 智 因 本 件 車 禍 事 故 ， 係 受 有 右  18

            臀 、 右 足 第 4 趾 趾 傷 、 右 小 腿 擦 傷 等 傷 害 ， 原 審 認 告 訴 人 王  19

            威 智 亦 受 有 右 足 第 4 趾 腳 趾 骨 閉 鎖 性 骨 折 ， 尚 有 未 洽 ，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蔡 文 偉 執 此 提 起 上 訴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自 應 由  21

            本 院 將 關 於 被 告 蔡 文 偉 部 分 予 以 撤 銷 改 判 。  22

          � 爰 審 酌 被 告 蔡 文 偉 前 未 曾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有 本 院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素 行 尚 稱 良 好 ， 其 騎 乘 機 車 貿 然  24

            左 轉 ， 有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及 兩 車 並 行 間 隔 之 過 失 ， 致 告 訴 人  25

            王 威 智 受 有 傷 害 ， 犯 後 否 認 犯 行 ， 所 為 實 有 不 該 ， 惟 被 告 蔡  26

            文 偉 亦 因 本 件 車 禍 受 有 左 頸 項 、 左 胸 肋 、 左 髖 腿 膝 踝 足 多 處  27

            挫 傷 等 傷 害 ， 兼 衡 被 告 蔡 文 偉 其 智 識 程 度 為 高 職 畢 業 （ 見 個  28

            人 基 本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附 於 本 院 卷 第 61頁 ）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 29

            如 主 文 第 2 項 所 示 之 刑 ， 併 諭 知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 30

            算 標 準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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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7 條 前 段 、 第 369 條 第 1 項 前 段  01

        、 第 364 條 、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 02

        62條 前 段 、 第 41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 03

       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4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蔡 妍 蓁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沈 明 倫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31    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一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楊 力 進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蘇 揚 旭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雷 淑 雯  09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0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李 佳 姿  1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     日  13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 14

        修 正 前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84 條  15

        （ 過 失 傷 害 罪 ）  16

        因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6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 17

       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8

       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， 因 業 務 上 之 過 失 傷 害 人 者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19

        、 拘 役 或 1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，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20

        役 或 2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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